2017年陇川县民宗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报送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有关工作情况的通知》（云协调办函〔2017〕8号）要求，为进一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全面掌握工作开展情况，实现年底前“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结合全县民族宗教工作实际，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建立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清真食品管理、《民族宗教事务条例》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本着“依法监管、公正高效、公开透明、分层监管、协同推进”的原则，结合民族宗教工作实际，制定了“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清单涵盖了清真饮食服务企业和食品生产抽查、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2项工作内容，逐一明确了检查依据、检查对象、检查内容、检查方式、抽查比例、抽查频次、检查主体、责任单位等。抽查中各监管对象证件齐全，无违法违规现象，暂无发现取消检查的事项。

二、合理安排抽查频次和比例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按照规定实施，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的，我局结合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民族宗教活动场所违法行为发生情况和我省基数设定标准，根据实际抽查情况，抽查比例在0.8%-100%左右。我县清真食品生产企业只有一家，今年上半年、下半年进行了2次抽查，抽查比例达100%；宗教活动场所13家，上半年抽查了7家，下半年抽查了6家，抽查比例达0.8%。

三、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

根据文件要求，我局建立健全了清真食品生产、宗教活动场所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现目前执法人员目录库入库的共计3人，监管对象涉及清真食品生产1家、宗教活动场所13家。通过摇号、抽签等方式，采取“定向抽查”和“不定向抽查”的方式，从“两库”中随机确定待查对象和两名执法人员，其中对可公开事项的抽查结果进行备案登记和公示，做到全程留痕，实现责任可追究。

四、组织开展联合抽查

在抽查的过程中，根据各股室职能性质及其监管对象，通过与本单位其他股室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委统战部、公室局国保大队、610办、各乡镇采取联合随机抽查，按照各自职责处理检查发现的问题，互通执法结果，形成执法合力。减少对其监管对象重复抽查，重复处罚的现象。

五、完善抽查结果公开制度

对抽查结果，我局采取“一抽查一通报制度”通过对随机抽查工作全流程公开，对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事项、抽查方式、抽查程序和抽查结果(不可公开内容除外)，通过在市场监管信息平台、本单位门户网站采取实名公开的方式对随机抽查结果及时反馈给被检查对象和社会公众，主动受社会监督，坚持实施随机抽查事项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实行“阳光执法”从而增强民族宗教活动场所守法的自觉性和执法人员的合法性。

六、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合法运行，着力解决行政检查中的不作为、乱作为和执法扰民、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问题，县民宗局建立了“双随机”抽查监管机制，对执法检查人员进行了严格的监督，督促执法人员依法执政，做到公开透明、文明执法，推进随机抽查制度化、规范化。通过加大宣传、转变执法理念，充实一线执法检查力量，加强执法人员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检查能力和业务素养，对其在监管中失职渎职的，通过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有效震慑，有效增强执法人员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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